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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隐患
专项排查整治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安全管理工作，严

防消防群死群伤事故发生，按照《河南省科技类校外培训机

构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方案》要求，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省、市决策部署，压紧压实安全

生产责任，全面排查我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隐患，

督促指导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自觉加强

消防管理，严防火灾事故发生，不断提升科技类校外培训机

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

二、排查重点

全市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在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建

筑防火、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疏散、消防设施、装修装饰材

料等方面突出风险。

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可参考附件 1，指导机构

开展自查，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对辖区内机构全面



检查排查，市科技局进行抽查。

三、工作措施

（一）机构自查自纠

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对照排查重点，督促辖区

内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在年底前全面开展一次“四个一”

活动，进行自查自纠，并向社会公开作出消防安全承诺。“四

个一”活动即：开展一次火灾隐患自查自改，开展一次消防

设施维护保养，开展一次电气线路和大功率用电设备检查，

组织一次员工消防培训和疏散演练。

（二）开展全面排查

1.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要积极发动基层力量，

加强摸排力度，掌握辖区内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底数，建立

完善台账。定期对辖区内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全覆盖式

检查，并不定期进行突击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2.市科技局适时采取暗访、现场调研指导等方式进行抽

查检查，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落实。

（三）建立工作台账

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

要现场逐条反馈给单位负责人，明确整改时限和整改措施，

并逐单位建立工作台帐（见附件 2），限期进行整改并进行

跟踪督促。

（四）抓好整改落实



1.开展约谈提醒。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对隐患

问题突出、整改进度缓慢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责

任人、管理人要进行约谈，督促单位及时整改。对专项整治

措施不落实，问题突出、隐患严重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

市科技局集中约谈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负责同志。专

项整治期间，对因工作失职造成火灾事故的，依法依规严肃

追究责任。

2.加强警示教育。集中开展典型火灾和执法案例警示教

育，对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重大隐患和违法行为，采取在各

类媒体公开曝光等形式强化警示效果，推动整改落实。

3.实施综合整治。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要综合

运用法律、行政、舆论等方式，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

访，压实责任、加强监管。

（五）强化宣传培训

加强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的

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训，着重加强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提高

安全技能和紧急避险能力。督促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建设专

兼职消防队伍或微型消防站，按照“1 分钟出动、3 分钟处

置”的要求，加强业务培训和训练演练，提升初期火灾处置

的能力。

四、工作步骤

按照全省统一安排，我市专项整治工作分三个阶段：



（一）部署发动阶段（12 月 29 日前）。各县（市、区）

科技管理部门分别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措施，全面进行

动员部署，认真研判形势，摸清底数。

（二）集中整治阶段（12 月 30 日至 2024 年 3 月 20 日）。

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对辖区内的科技类校外培训机

构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建立“四个清单”，综合运用约谈

提醒、案例警示、执法查处、信用惩戒等整治措施，督促隐

患问题整改。

（三）总结提升阶段（2024 年 3 月 21 日至 3 月底）。

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分别对专项整治情况进行梳理，

总结固化经验做法。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科技局成立许昌市科技类校外

培训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由市科

技局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任副组长，领导小组

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和监督诚信科，负责指导、研究、调度

全市专项整治工作。各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成立

相应组织机构，制定实施方案，明确责任，细化措施。

（二）加强分析研判。各县（市、区）要认真加强安全

形势分析，特别是针对冬季消防安全事故多发等特点，紧盯

寒假、节假日等时间节点，深入开展分析研判，深刻吸取其

他地区事故教训，举一反三，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三）强化督导检查。市科技局将明查暗访各县区工作

任务落实情况。对未按要求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不到位、措

施不落实、效果不明显的，要予以通报批评，实施约谈督办。

（四）健全长效机制。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要

推进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将消防安全

与日常业务工作相结合，不断总结固化经验做法，对存在的

普遍性问题，要有针对性研究制定措施，坚持标本兼治，加

快构建长效机制。

12 月 29 日前，各县（市、区）科技管理部门将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报送至市科技局。自 2024 年 1 月起，每月 12 日、

22日前报送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台帐和情况统计表（见附件 2、

3）；2024 年 3 月 15 日前报送工作总结。

附件：1.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

点

2.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工作台帐

3.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专项

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

2023 年 12 月 25 日



附件 1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要点

1.校外培训机构是否明确消防安全职责，配备专兼职

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购置合格消防装备器材，组织开展检

查巡查、隐患整改、设施维护、宣传教育、疏散演练等工

作。实行承包、租赁或者委托经营、管理的校外培训机构

与产权单位签订相关租赁合同时，是否明确各方消防安全

责任。

2.每月及寒暑假、新班开课前是否至少组织 1 次防火

检查；培训期间是否每 2小时开展不少于 1次的防火巡查；

设有集体宿舍的，是否落实夜间每 2 小时不少于 1 次防火

巡查。

3.培训场所同一培训时段内生均培训用房建筑面积

不少于 3 平方米。设置集体宿舍时，是否符合以下要求：

集体宿舍设置独立建筑内，且不得设置在地下和半地下建

筑内；每室居住人数最多不得超过 6 人，人均使用面积不

应小于 5 平方米；集体宿舍中两个单床长边之间的距离不

能小于 0.6 米，两排床或床与墙之间的走道宽度不应小于

1.2 米。

4.是否严格火灾危险源管理，设置燃气泄漏报警装置，



每日清洗厨房油烟机、每季度由专业公司清理油烟道；开

展物理、化学等特色培训的，是否严格遵守化学药剂操作

使用有关规程。

5.是否落实“培训时段内，不得动火动焊作业以及在

建筑外部动火作业；其他时段动火动焊应当履行审批流程，

并落实防护措施，安排专人监管看护。”要求。

6.是否在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违规设置转门、卷帘门、

推拉门、折叠门和金属栅栏。是否设置疏散照明灯具和保

持视觉连续性的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7.是否在每间培训室、集体宿舍配备不少于 2 个应急

手电，是否配备与培训学员人数相当的过滤式消防自救呼

吸器，并在明显部位张贴疏散示意图。

8.建筑消防设施是否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消防技术

服务机构进行维护保养，并每年至少全面检测 1 次。未设

置自动消防设施的是否设置具有集中平台或移动终端报

警功能的火灾报警探测器。

9.是否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明确每班次、各岗

位工作职责。是否每季度组织 1 次全体人员参与的灭火和

应急疏散演练。每半年或新班开课前对学生是否至少组织

1 次消防知识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

10.是否存在违反《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

规定》中规定的严禁行为。



附件 2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台帐
县（市、区）： 统计时间： 年 月 日

所属区域 序号 场所性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法人

或负责人
主要隐患问题 整改时限 整改责任人

督促整改责任

单位及人员
备注

××县

（市、区）

1

2

…

审核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 3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情况统计表

县（市、区）： 统计时间： 年 月 日

县（市、区） 检查单位数（个） 发现隐患（处）
整改隐患

（处）
查封（家） 关停（家）

约谈机构

（家）
培训员工（人）

审核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